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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 

國立臺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校務發展持續改善機制，提昇整體教育品

質，達成辦學績效，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規定，訂定「國立臺北大學校務自我

評鑑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細則所規範之校務包括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國際事務、圖書、

資訊、人事及主計等校務運作。 

本細則之適用對象為本校接受校務評鑑之相關單位(以下簡稱受評單位)。 

第三條 組織與任務 

為落實執行校務自我評鑑業務，本校成立「校務自評推動委員會」，制訂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並實際執行評鑑工作，並接受「校務自評指導委員會」督導、審議校

務自我評鑑之運作。 

第四條 「校務自評推動委員會」成員與職掌 

「校務自評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會」)成員由校長指派一名副校長、各

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含一級功能性組織主管)、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組

成之。 

副校長為召集人，主任秘書為執行秘書，負責統籌規劃、推動校務自我評鑑相關

事務。 

為執行「推動會」規劃之工作，「推動會」運作相關事務由本校相關人員派兼之，

並組成各類工作小組，以完成自我評鑑。 

「推動會」職掌如下： 

一、推薦自辦實地訪評委員名單、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成立各工作小組(例如：議事組、資訊組、公關組、場地組、管考組…等)、



選擇各工作小組負責人、分配工作。 

三、提供或安排小組人員所需要的教育訓練，確定工作小組自我評鑑過程中所需

要的資源，如經費、行政人力、紀錄取得及資料解釋上的協助等。 

四、提供工作小組間溝通之協調、避免工作重複。 

第五條 校務自我評鑑辦理程序 

一、規劃階段：「推動會」制訂評鑑內容及實施計畫，送「校務自評指導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資料準備階段：「推動會」協助各工作小組依評鑑期程推動自評。 

三、各受評單位依據實施計畫排定時程完成「校務自評報告」，送交「推動會」

及「校務自評指導委員會」。  

四、自辦實地訪評階段：自辦實地訪評委員至各受評單位現場訪視，提出訪評建

議意見及評鑑報告，送交受評單位作為改進參考。  

五、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階段：受評單位就評鑑建議於一個月內提出申復或提出

具體改進措施或改善計畫，送「校務自評指導委員會」審定。 

六、由「推動會」追蹤考核自我改善執行情形。 

第六條 自我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應予公布，並送各單位作為改進之依據。評鑑成績優良者給予獎勵；經

「校務自評指導委員會」核定為評鑑成績不佳者，該單位每年應接受「推動會」

之追蹤考核。評鑑結果並得作為調整資源分配及規劃校務發展之參考。 

第七條 本細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